[bookmark: _GoBack]明溪县“溪山明礼”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使用申请表
填报说明：本表遵循“一产品一申请”原则。同一单位申报多个品种时，请分别填写申请表。一式两份。
	申报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详细通讯地址
	

	产品所属类别
	□初级农产品 □初级林产品 □加工食品

	主要原料+产地
	

	产品认证情况
	□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地理标志 
□暂无 □其他:             

	自有商标情况
	（填写商标名称及注册证号；若无则填“无”）

	年产量/年产值
	（预估数额即可）

	诚信承诺

	1. 保证所提交的各项申请信息及证明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2. 获准授权后严格执行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及生产规范。

	3. 申报农产品全面落实“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4. 近三年内未发生任何质量安全事故，且无不良诚信记录。

	5. 具备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生产能力、仓储条件及质控体系，稳定供应合格产品。

	6. 严格遵守品牌管理规定，规范使用标识并维护品牌声誉。

	7. 积极配合并参与各项品牌推广活动，协同提升“溪山明礼”品牌影响力。

	8. 自愿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规定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2026年X月XX日



